
114 年度第 4季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外部視察小組視察報告 
 

                                                                               製作日期：114 年 12 月 9日 

一、委員組成 

    召集人：任正明 

    委  員：洪國翔、張淳溱 

 

二、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因應本季視察重點為該所戒護科業務，視察新成立戒癮班收容人戒護管理之情形。 

    (二)會後由所方工作人員陪同視察小組委員進入戒護區巡察外部視察意見箱，本季無陳情案件。 

 

三、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案由 視察內容及處理情形 視察小組建議 



戒癮班受刑人收治 

現況與困境 

本所因應接收鄰近監所內之受刑人，爰規劃

設置「戒癮班」收容，透過系統性課程強化

其戒癮動機與復歸準備，以紓解鄰近機關超

額收容壓力。 

 

一、本所收容人收治現況 

(一)受刑人 86 人(刑期未滿 10 年之受刑人) 

(二)觀察勒戒人 82 人(收容苗栗以南、雲林 

    以北之受觀察勒戒處分人) 

(三)強制戒治人 109 人(收容苗栗以南、雲 

    林以北及金門、澎湖之受戒治處分人) 

(四)收容少年 25 人(經少年法院裁定收容 

    保護、留置觀察或借提寄禁之少年) 

 

二、戒癮班規劃接收下列機關施用毒品及 

    不能安全駕駛之受刑人 

(一)臺中監獄 

(二)臺中監獄臺中分監（臺中看守所） 

(三)彰化監獄彰化分監（彰化看守所） 

 

一、從報告中可以看出所方目前收容毒品犯跟酒駕犯， 

除收容人有健康情形不佳外，加上都是短刑期，形 

成管理上的困難，凸顯出戒治所與其他監所有所特 

性不同。戒護人力不足方面建議是否向矯正署在說 

明所方跟其他監所的不同處，請求增加戒護人力， 

而不是一直讓同仁加班因應，基本上要留住人才就 

是要有好的待遇，不是一直讓同仁加班，如果是臨 

時性的任務突然增加，可申請臨時的人力來支援。 

 

二、戒癮班收容人從各監所轉移進來已非自願，會自覺 

    原本在別的監所有作業，至少能打發時間賺一點點 

    錢，到這裡沒有作業只能上課，覺得很無聊，會認 

    為自己為什麼要來而致使上課意願低落。建議要有 

    誘因，要讓他們感受上課的好處，提升接受戒癮課 

    程的意願。 

     



三、接收概況 

(一)8/21 彰化看守所 14 名 

(二)9/4 臺中監獄 21 名 

(三)10/8 臺中看守所 15 名 

(四)11/6 彰化看守所 11 名 

四、戒癮班生活管理 

(一)教室：戒護大樓 C棟 1樓。 

(二)舍房：C201 房至 C209 房(最大收容容額 

    90 名) 

(三)正常開封日班級成員至教室上課，收封 

    、例假日及未開封日於舍房內作息。 

(四)戒癮班受刑人經本所評估表現良好，得 

    遴選至新收舍、新收二舍、環保隊、炊 

    場擔任視同作業員。 

五、戒癮班輔導處遇計畫 

依據矯正署頒訂之「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

模式計畫」及「酒駕收容人處遇實施計畫」 

，處遇課程分為「一般處遇課程」、「進階

專業處遇」及「出所前轉銜輔導」三部分，

並考量毒品與酒駕受刑人差異，提供適性化

三、有關戒癮課程部分，我想課程多由心理師跟社工師 

    授課，他們可能對於課程沒有感受到內心的震撼， 

    建議可找醫師來授課，講授毒品或酒精對他身體的 

    危害性，提升其吸收的動機跟上課的意願。比如說 

    毒品施用前後的照片，這樣的對比看起來也許對他 

    那種震撼性跟跟影響的程度會比較高，對他們來講 

    課後也許記憶猶新，出所以後戒癮意願也會比較高 

    一些。 

 



服務。 

六、戒癮班收治困境 

(一)短刑期受刑人進出頻繁，增加勤務負擔 

    。 

(二)被動接收單位，移禁之受刑人身體狀況 

    、心緒不穩定，增添戒護壓力。 

(三)短刑期受刑人戒護管理上需更加用心。 

(四)因犯罪類型特性，及可能非自願遭移監 

    ，部分受刑人對於課程處遇較無興趣。 

(五)班級數僅 1 班，考核配班較無彈性。 

(六)警力不足，收治人數增加對於警力調配 

    為一大負擔。 

四、視察建議處理情形 

年 度 季別 案由 權責機關回覆及辦理情形 管考建議 

  無 無 無 

五、附件:114 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114 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會議紀錄 

壹、時間：114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五）上午 10時 00 分 

貳、地點：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行政大樓二樓第一會議室 

叁、主席：任召集人正明                        紀錄：輔導員蔡銘皓                                                       

肆、出席委員：洪委員國翔、張委員淳溱。 

伍、列席人員：(如與會人員簽到表)。 

陸、本季視察業務概述： 

一、宣達事項： 

(一)法務部矯正署 114 年 9月 5日法矯署綜字第 11402012220 號 

    函：113 年度第 4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復說明彙整表。 

(二)法務部矯正署 114 年 9月 18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402010080 號 

    函：114 年度第 1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復說明彙整表。 

  (三)法務部矯正署 114 年 10 月 14 日法矯署綜字第 11402013410 

    號函：114 年度第 2季外部視察小組建議本署回復說明彙整 

    表。 

二、因應本季視察重點為該所戒護科業務，視察新成立戒癮班收 

      容人戒護管理之情形。 

  三、陳情案件處理：本季無收容人陳情案件。 

  四、臨時動議：無。 

柒、散會(上午 11時 00 分)。 

捌、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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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